
 

六安市霍邱县“2017.6.5”较大乡镇自用船 

沉没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报告 

事故评估组 

2017 年 6 月 5 日，六安市霍邱县孟集镇与三流乡交界处

发生一起乡镇自用船沉没事故。事故造成 4 人溺水死亡，3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175.812 万余元。事故发生后，经省

政府授权，由原省安全监管局牵头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

2018 年 1 月 20 日，事故调查报告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并对社

会进行公布。  

根据《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暂行

办法》（皖安办„2016‟39 号），六安市霍邱县“2017.6.5”较

大乡镇自用船沉没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效果评估工作组（以下

简称“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19 年 7 月 23 日，省安委会办公室成立由省应急管理

厅牵头，省农业农村厅和六安市安委办有关人员组成的评估

组，同时邀请省人大、省政协和《中国应急管理报》安徽省

记者站派员参加（见附件 1）。 

依据已批复的《六安市霍邱县“2017.6.5”较大乡镇自用船

沉没事故调查报告》，评估组从事故责任追究、事发地市（县）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三

个方面梳理了评估清单，在六安市安委办组织开展自评的基

础上，评估组采取听取汇报、调阅事故原始档案、查阅责任



 

追究和整改措施台账资料、现场检查等方式，深入开展评估

工作。 

二、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自《安徽省安全监管局关于六安市霍邱县 “2017.6.5”较

大乡镇自用船沉没事故处理批复意见的通知》（皖安监二

„2018‟15 号）印发后，六安市、霍邱县两级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对照各自职责和干部管理权限，认真落实各项整改措施。 

（一）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安徽省安全监管局关于六安市霍邱县 “2017.6.5”较大

乡镇自用船沉没事故处理批复意见的通知》（皖安监二„2018‟

15 号）印发后，六安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霍邱县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按照要求，对照职责和干部管理权限，认真落实了

责任追究。  

1.刑事责任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王启华，事故船主兼驾驶人。2017 年 10 月 12 日，

霍邱县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决其有期徒刑 6 年。 

（2）潘其其，三流乡水产站站长。霍邱县检察机关以

涉嫌渎职犯罪，对其立案侦查。2018 年 9 月 20 日，经六安

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表决同意，霍邱县人民检察院作出

不起诉决定。司法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处理后，2019 年 4 月

30 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三流乡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

内警告处分。 

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见附件 2）。 

2.党纪处分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李世超，霍邱县三流乡老集村村委会主任。2019

年 4 月 30 日，三流乡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2）李涛，霍邱县三流乡老集村村支部书记。2019 年

4 月 30 日，三流乡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见附件 2）。 

3.政纪处分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高鹏，霍邱县三流乡政府主任科员。2019 年 5 月

10 日，霍邱县监察委员会委务会研究决定，给予其政务警告

处分。 

（2）王传宝，霍邱县三流乡政府副乡长。2019 年 5 月

10 日，霍邱县监察委员会委务会研究决定，给予其政务警告

处分。 

（3）唐斌书，霍邱县三流乡政府乡长。2019 年 5 月 10

日，霍邱县监察委员会委务会研究决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

分。 

（4）李高中，霍邱县水产局副局长。2019 年 5 月 10 日，

霍邱县监察委员会委务会研究决定，给予其政务警告处分。 

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见附件 2）。 

4.诫勉谈话人员处理落实情况。 

（1）孙广杰，霍邱县三流乡党委书记。2019 年 5 月 13

日，对其给予诫勉谈话。 

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见附件 2）。 

5.行政问责单位处理落实情况。 

（1）2019 年 3 月 8 日，霍邱县三流乡政府向霍邱县人



 

民政府作了深刻书面检查；2019 年 3 月 13 日，霍邱县孟集

镇政府向霍邱县人民政府作了深刻书面检查；2019 年 3 月

25 日，霍邱县水产局向霍邱县人民政府作了深刻书面检查。 

（2）2018 年 2 月 12 日，六安市农委水产局向六安市农

委作了深刻书面检查。 

（3）2019 年 4 月 9 日，霍邱县人民政府向六安市人民

政府作了深刻书面检查；2018 年 2 月 2 日，原六安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向六安市人民政府作了深刻书面检查。 

相关文件资料已归档（见附件 2）。 

（二）六安市、霍邱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履行监管

职责，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 

1.依据《安全生产法》《安徽省水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和 2012 年省政府第 14 号专题会议纪要精神，结合六安市安

全生产实际，印发了《六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农民

自建房和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六市安

„2017‟15 号），明确农民生产自用船管理单位为农业部门，

所在乡镇负责安全监管职责；依法依规全面落实各级党委、

政府、部门和个人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度。

印发了《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自用船

舶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六政办秘„2018‟167 号），强化

县区、市直有关单位对渔业安全生产和农民生产自用船舶的

监管领导，建立健全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切实压实责

任，认真履行本行政区域内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工作，把

渔业安全生产和农民生产自用船舶管理工作落到实处；强化



 

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职责落实，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

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机制，市安委会分别在 2017 年和 2018 年

将农民自备船安全监管工作纳入县区政府（管委会）安全生

产考核细则，防范和遏制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2.坚持关口前移，推进建立和实施安全生产风险 “六

项机制”建设，印发了《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构建六

项机制强化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的实施意见》（六政办„2017‟

20 号），构建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性体系建设。

六安市安委会办公室印发《转发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

于印发“六项机制”重点任务分工的通知》（六市安办„2017‟

59 号），要求各县区、各有关部门把构建风险管控“六项机

制”摆在突出位臵，明确目标任务，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

进安全生产风险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臵、责任“六

项机制”建设工作，有效控制较大事故、坚决防范遏制重特

大乡镇自用船沉没事故。 

3.六安市政府主要领导与政府班子相关成员，分批多次

带领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县区调研农民自用船安全管理

工作，研究印发了《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

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六政办秘„2018‟167

号），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部署开展乡镇自用船

安全专项整治活动。六安市政府有关部门先后印发《六安市

2018 年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六农

明电„2018‟49 号）《六安市 2019 年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六农明电„2019‟21 号）等文件，

深入开展农民自用船舶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对农民自用船摸

底排查、建档立卡，对农民自用船安全状况、救生衣等安全

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督促检查、排查安全风险隐患。2018 年

7 月，组织开展了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大

督查，并及时印发《关于对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作督查情况的通报》，据实通报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

求，督促整改到位。通过全面摸排登记督查检查，准确掌握

了农民自用船的分布和数量，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台账

准，保证了农民自用船监管工作始终正规有序。 

4.认真落实原省安全监管局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

全社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通过电视、广

播、短信、微信等媒体，以及印发明白纸，树立标牌标识等

多种途径和方法强化安全用船宣传，扎实推动安全生产宣传

教育“七进”活动，大力加强全社会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

其中霍邱县短信平台发送短信数百条，印发明白纸 5000 份，

开动宣传车船宣传 360 次，召开全县及各乡镇农民自用船专

题宣讲会议 30 多场次。印发《六安市农业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六农明电„2018‟41 号）

《关于加强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六农

„2018‟97 号），以该起事故案例为教材开展警示教育，采

用上门宣讲指导等方式，以案释法，突出对乡镇自用船船主

及船员开展安全用船知识宣传、教育，签订安全用船承若书，



 

强化乡镇自用船驾驶人水上航行安全意识，杜绝乡镇自用船

冒险航行、非法载客、非法从事营运活动等行为，普及乡镇

自用船安全出行知识。 

5.霍邱县安委会印发了《关于印发霍邱县“百日除患铸

安”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霍安„2017‟12 号），县安

委办印发了《关于开展乡镇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工作的通知》（霍安办„2018‟29 号）《关于开展农民生产

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霍安办„2019‟28

号），开展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印发了

《霍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和农民自

备船舶安全工作的通知》（霍政办秘„2017‟286 号），完善

乡镇自用船安全生产工作监管目标责任。印发了《构建“六

项机制”强化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实施方案》（霍政办秘

„2017‟111 号），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六项机制”创建工作。

印发了《关于做好乡镇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监管的通知》（霍

政办电„2018‟77 号），全面摸排登记，准确掌握乡镇自用

船的分布和数量。指派负责安全生产的执法人员分别参加乡

镇自用船安全管理专题会议，通过平台群发短信、印发明白

纸、开动宣传车船等，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努力营造乡

镇自用船安全监管良好氛围。 

三、评估意见  

7 月 25 日至 26 日，评估组现场检查了六安市、霍邱县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事故整改措施情况档案资料和

事故现场，经综合评估后认为，六安市、霍邱县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能够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事故各项责任追究

和整改措施，有效提升了辖区内乡镇自用船舶生产安全管理

水平（见附件 3）。同时提出如下意见：  

（一）六安市及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吸取本起事故教训，

针对山区、湖泊特点，举一反三，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

究探索，防止出现自用摩托艇等载具载人安全监管盲区，及

时明确新业态的行业管理部门及其管理责任。 

（二）霍邱县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认真总结和深刻吸取

本起事故教训，一是持续推进以“严执法、排隐患、强管理”

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铸安”行动和风险查找、研判、预

警、防范、处臵、责任“六项机制”建设；二是加强对新情

况新问题的研判，及时修订完善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预案，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三是继续加大对农村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向乡镇自用船驾驶人和广大村

民普及安全常识及应急知识，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

留死角。 

 

 

附件：1.评估工作组人员名单  

   2.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一览表  

   3.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表  

   4.现场照片  

 



 

 

 

 

 



 

附件 2 

六安市霍邱县“2017.6.5”较大 

乡镇自用船沉没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事故责任人 

或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1 王启华 涉嫌犯罪 
2017 年 10 月 12 日，霍邱县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其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2017）皖 1522 刑初 266 号）。 

2 潘其其 
涉嫌渎职犯罪 

同时给予相应的党纪政
纪处分 

2018 年 9 月 20 日，霍邱县人民检察院对潘其其作不起诉处理（霍邱检刑
不诉„2018‟34 号）。 
2019 年 4 月 30 日，经三流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流发„2019‟49 号）。 

3 李世超 党内警告处分 
2019 年 4 月 30 日，经三流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流发„2019‟51 号）。 

4 李涛 党内警告处分 
2019 年 4 月 30 日，经三流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流发„2019‟50 号）。 

5 高鹏 警告处分 
2019 年 5 月 10 日，经霍邱县监察委员会委务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政
务警告处分（（2019）霍监决字第 9 号）。 

6 王传宝 警告处分 
2019 年 5 月 10 日，经霍邱县监察委员会委务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政
务警告处分（（2019）霍监决字第 10 号）。 

7 唐斌书 警告处分 
2019 年 5 月 10 日，经霍邱县监察委员会委务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政
务警告处分（（2019）霍监决字第 11 号）。 



 

序号 
事故责任人 

或责任单位 
处理意见 落实情况 

8 李高中 警告处分 
2019 年 5 月 10 日，经霍邱县监察委员会委务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其政
务警告处分（（2019）霍监决字第 12 号）。 

9 孙广杰 诫勉谈话 
2019年 5月 13日，中共霍邱县委组织部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干监字„2019‟
2 号）。 

10 
霍邱县三流

乡政府 
书面检查 

2019 年 3 月 8 日，霍邱县三流乡政府向霍邱县人民政府做深刻书面检查。
（流发„2019‟27 号） 

11 
霍邱县孟集

镇政府 
书面检查 

2019年 3月 13日，霍邱县孟集镇政府向霍邱县人民政府做深刻书面检查。
（孟镇„2019‟42 号） 

12 
霍邱县水产

局 
书面检查 2019 年 3 月 25 日，霍邱县水产局向霍邱县人民政府做深刻书面检查。 

13 
六安市农委

水产局 
书面检查 2018 年 2 月 12 日，六安市农委水产局向六安市农委做深刻书面检查。 

14 
霍邱县政

府 
书面检查 2019 年 4 月 9 日，霍邱县人民政府向六安市人民政府做深刻书面检查。 

15 
六安市安
全监管局 

书面检查 2018 年 2 月 2 日，六安市安全监管局向六安市人民政府做深刻书面检查。 

 

  



 

附件 3 

六安市霍邱县“2017.6.5”较大 

乡镇自用船沉没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表 

                                                        评估时间：2019 年 7 月 25-26 日 
序

号 
评估内容 评估要点 现场评估记录 

备

注 

1 
责任追究 

落实情况 

1.王启华、潘其其刑事责任追究落实

情况； 

2.李世超、李涛党纪处分落实情况； 

3.高鹏、王传宝、唐斌书、李高中行

政处分落实情况； 

4.孙广杰诫勉谈话处分落实情况； 

5.霍邱县三流乡政府、霍邱县孟集镇

政府、霍邱县水产局、六安市农委水产

局、霍邱县政府、六安市安全监管局书

面检查落实情况。 

1.王启华刑事责任追究已到位；霍邱县人民检察院对潘其其作不起

诉处理，三流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潘其其党内警告处分； 

2.李世超、李涛党纪处分已落实到位； 

3.高鹏、王传宝、唐斌书、李高中行政处分已落实到位； 

4.孙广杰诫勉谈话处分已落实到位； 

5.霍邱县三流乡政府、霍邱县孟集镇政府、霍邱县水产局、六安市

农委水产局、霍邱县政府、六安市安全监管局均按要求进行书面检查。 

 

2 

六安市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落实监

管职责情况 

1.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度，依法依规

全面落实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个人

安全管理责任情况； 

2.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目标

考核机制，强化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

1. 印发了《六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农民自建房和农民生产

自用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六市安„2017‟15 号），进一步明确农

民生产自用船管理单位为农业部门，所在乡镇负责安全监管职责。 

2.印发了《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自用船舶安

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六政办秘„2018‟167号），要求各地摸清底数，

建档立卡，界定用途，分类管理，全面开展乡镇自用船舶安全状况检

 



 

安全生产职责落实情况； 

3.结合安全生产“铸安”行动，建立

并实施安全生产“六项机制”，大力推进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情况； 

4.开展乡镇自用船舶安全专项整治，

全面摸排登记，准确掌握乡镇自用船舶

分布和数量情况； 

5.建立健全乡镇、村（社区）、船舶所

有人三级安全安全管理体系，严格落实

各项安全防范责任和措施情况； 

6.落实加大农村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

作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乡镇自用

船驾驶人教育培训，普及广大村民安全

出行常识情况。 

查，排查风险隐患，全面深入开展乡镇自用船舶安全警示教育活动。 

3.市安委会分别在 2017年和 2018年将农民自备船安全监管工作纳

入县区政府（管委）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加强对各县区政府进行考核。 

4. 市农业农村局先后印发《六安市 2018年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

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六安市 2019年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认真开展乡镇自用船安全专项整治活动。2018年 7

月中旬，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对各县区进行了安全生产大督查。2018

年 8月市长叶露中和市委常委、副市长束学龙等赴金寨县了解自备船

使用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监管工作。 

5.六安市印发《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构建六项机制强化安全

生产风险管控的实施意见》（六政办„2017‟20号），六安市安委会办

公室印发《转发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六项机制”重点

任务分工的通知》（六市安办„2017‟59号），要求各县区、各有关部

门要构建风险管控“六项机制”摆在突出位臵，明确目标任务，落实

措施，全面推进“六项机制”建设工作。 

6.加大农村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市县指派水产部门负责安

全生产的执法人员分别到乡镇自用船安全管理专题会议上宣传自用船

管理的重要意义，指导乡镇做好自用船的安全管理工作。 



 

3 

霍邱县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落实监

管职责情况 

1.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度，依法依规

全面落实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个人

安全管理责任情况； 

2.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目标

考核机制，强化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

安全生产职责落实情况； 

3.结合安全生产“铸安”行动，建立

并实施安全生产“六项机制”，大力推进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情况； 

4.开展乡镇自用船舶安全专项整治，

全面摸排登记，准确掌握乡镇自用船舶

分布和数量情况； 

5.建立健全乡镇、村（社区）、船舶所

有人三级安全安全管理体系，严格落实

各项安全防范责任和措施情况； 

6.落实加大农村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

作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突出乡镇自用

船驾驶人教育培训，普及广大村民安全

出行常识情况。 

1.印发了《霍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和农民自

备船舶安全工作的通知》（霍政办秘 286号），明确职责分工，各乡镇

（开发区）要切实开展好辖区内农民生产自用船舶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把农村生产自用船舶的安全监管工作任务落实到村组、责任到人，县

水产局要依照渔业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渔业生产及渔船安全管理工

作。 

2.印发《关于做好乡镇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监管的通知》（霍政办电

„2018‟77号），要求乡镇做好农民自用船摸底登记及安全生产责任书

签订工作。 

3.印发《关于印发霍邱县“百日除患铸安”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

知》（霍安„2017‟12号）《霍邱县安全生产生产委员会关于开展乡镇

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霍安„2018‟29号）

《关于开展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霍安

„2019‟28号），并成立以县政府副县长为组长的乡镇农民生产自用船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领导组，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4.霍邱县水产局印发《霍邱县 2018年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霍渔„2018‟79号），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组，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全面摸排登记，准确掌握乡镇自用船的分布和数

量。全县登记农民自用船 827艘，分别建立监管台账，落实监管责任

人。制定了《霍邱县水产局 2019年度渔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对乡镇农民生产自用船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5.印发《霍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构建“六项机制”强化安

全生产风险管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霍政办秘„2017‟111号），指

导全县开展“六项机制”创建工作。 

 

 



 

6.充分利用短信、广播、宣传单等各种载体进行宣传。各乡镇、县

直有关部门通过短信平台群发短信，印发明白纸 5000 份，开动宣传车

船宣传 360次，召开全县及各乡镇农民自用船专题会议 30多场次。 

评估组成员： 

  



 

附件 4 

现场评估照片 

 

图 1 事故评估组组织召开评估工作汇报会 



 

 

  

图 2 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处分落实材料 

 

 



 

 

 

  

图 3 霍邱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整改材料 

 

 



 

 

 

  

图 4 六安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落实整改材料 

 

 



 

 

  

图 5 评估组查看事故现场 

 


